
余杭区扶贫小额信贷（丰收爱心卡）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金融扶贫力度,促进低收入农户加快增收,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2013-2017年)的通知》(浙政办发〔2014〕30号)和省扶贫办、省农办、省财政厅、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省农信联社《关于印发浙江省扶贫小额信贷管理办法的通知》(浙扶贫办〔2014〕29号)精神，结合本地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丰收爱心卡”扶贫贷款(以下简称“扶贫贷款”)是指余杭农村商业银行所属分支机构所辖区域内以低收入农户为对象，以各级财政扶贫资金为支持，以丰收爱心卡为载体，按照“小额流动、有偿使用、持续发展”的原则，为贷款对象提供小额信贷服务，帮助低收入农户发展生产、自主创业、增加收入。
第三条 丰收爱心卡是余杭农村商业银行向辖内低收入农户发行的具有银联标准丰收卡系列产品之一，是扶贫贷款的发放载体，具有丰收借记卡的各项金融功能和低收入农户身份识别、扶贫贷款、扶贫资金代付结算等功能。
第四条 扶贫贷款应坚持工作会商制度，余杭农村商业银行应加强与区农办（扶贫办）、财政、人行等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做好低收入农户主体名册的提取和更新工作；各支行（含营业部，下同）要根据名册范围，主动上门开展摸底调查，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第二章 贷款对象、用途、条件和方式
第五条 扶贫贷款对象。经余杭区人民政府认定，且录入省扶贫信息管理系统的所有在有效期范围内的低收入农户。
第六条 扶贫贷款用途。主要用于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等）、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
第七条 扶贫贷款条件。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选择合适的生产经营项目、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无不良信用和不良行为记录。
第八条 扶贫贷款方式。对经评定符合信用贷款条件的扶贫贷款扶持对象在授信额度内的贷款，一般采用信用发放，一次授信，随用随贷，随时归还，循环使用。
第三章 贷款额度、期限、利率
第九条 扶贫贷款额度。根据扶贫贷款扶持对象的资金实力、贷款用途、信用状况、还款能力等综合因素，确定扶贫小额信贷的最高授信额度，一般不高于5万元。扶持对象可在授信额度内根据实际需要申请贷款。
第十条 扶贫贷款期限。根据扶贫贷款对象的生产经营周期、收益状况、还款能力等因素，与借款人合理约定丰收爱心卡贷款额度使用期限，贷款授信期限一般控制在3年以内，贷款期限一般控制在1年以内。

第十一条 扶贫贷款利率。扶贫贷款一般执行基准利率，确需上浮的，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
第四章 丰收爱心卡的业务管理
第十二条 丰收爱心卡是余杭农村商业银行面向全区低收入农户发行的银联标准丰收卡系列产品之一，产品代码为“1580-丰收爱心卡”，每户低收入农户只能办理1张丰收爱心卡。
第十三条 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辖内各分支机构根据区农办（扶贫办）提供的低收入农户名单，经本人签字同意后，收集身份证复印件，给低收入农户办理丰收爱心卡。该卡初始具有借记卡功能，如需开通小额贷款功能，需经本人申请、现场调查、额度审批、合同签订等程序。丰收爱心卡不收取工本费和年费。
第十四条 丰收爱心卡的管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贷款通则》、《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丰收小额贷款卡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执行。
第五章 资金管理
第十五条 贴息补助。对贷款期限和授信额度内的扶贫贷款，由区财政部门按实际贷款额3%的年利率予以贴息。
第十六条  扶贫贷款逾期部分不得享受贴息。
第十七条  财政贴息一般每年兑现一次，由余杭农村商业银行将《扶贫小额信贷（丰收爱心卡）贴息审核表》和《扶贫小额信贷（丰收爱心卡）贷款实施情况汇总表》报送区财政、农办（扶贫办）审核，通过丰收爱心卡将贴息资金代发给扶贫贷款对象。
第十八条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辖内经办机构对扶贫贷款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客户经理要做好实地调查工作，采用走访、查证等形式掌握第一手资料，贷款发放后要做好贷后检查工作，关注借款人资金去向、经营情况和还款情况，对未实行专款专用的及时进行清收并向总行信贷管理部反映，对客户经理串通客户骗取财政贴息的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查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扶贫贷款实行尽责免责的管理机制，对扶贫贷款调查、审查、审批以及贷后管理尽责到位的，对责任人实行免责。
第二十条 扶贫贷款信贷档案管理具体参照《余杭农村商业银行信贷档案管理办法》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抄送：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区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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